
　
銓敘部 函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563
承辦人：劉懿慧
電話：02-82366554
E-Mail：yihui@mocs.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20日

發文字號：部銓五字第112553651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同時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
www.mocs.gov.tw/服務園地/常用表格下載/任用項下)

主旨：關於本部民國98年5月19日部銓五字第0983064559號函，所定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兼具外國國籍人事作業規定之修正規

定與修正「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形一覽表」及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考試院112年2月10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120700018號函辦

理。

二、查本部前就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兼具外國國籍問題，修正相

關人事作業規定，經陳報98年4月30日考試院第11屆第33次會

議紀錄在卷後，於98年5月19日以部銓五字第0983064559號通

函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在案。

三、復查111年5月25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

法)第28條增訂第2項規定:「前項第2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

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

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

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

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

機關及職務為限。」嗣111年10月31日修正發布之任用法施行

第 1 頁  共 2 頁



細則第3條第2項後段增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

籍者，應依本法第28條第2項規定經外交部查證屬實。」查其

修正意旨略以，考量該等人員既無法依國籍法第20條第4項規

定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即應於到職前，依任用法第28條第2項

規定，由外交部就該外國國家法令規定不得放棄國籍部分予

以查證屬實，始得依該規定任用為公務人員。

四、茲為配合前開任用法相關規定修正，本部98年5月19日函所定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兼具外國國籍人事作業規定，爰予補

充規定：「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如兼具外國國籍，係因該

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者，除填寫具結書外，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28條相關規定，應於就(到)職前，依規定辦理

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已於就(到)職前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之

書面佐證文件，尚無國籍法第20條所定1年緩衝期間之適

用。」

五、另「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形一覽表」配合現行機關

組織調整情形修正，俾與現況相合；「公務人員(含政務人

員)具結書」配合前開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增訂兼具外國國籍

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者之選項，俾利辦理具

結。

六、自本函發文之日起，各機關如有初任或轉(再)任之公務人員

(含政務人員)，應即適用修正之「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

結書」辦理具結，並依前開規定確實辦理。

七、檢附修正之「各機關辦理政務人員具結區分情形一覽表」及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各1份。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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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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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機 關 辦 理 政 務 人 員 具 結 區 分 情 形 一 覽 表 

機 關 名 稱 辦 理 具 結 之 政 務 人 員 職 稱 

總統府 

總統府秘書長、副秘書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國史

館館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行政院院長、考試院院長、監察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副院長、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秘書長、副

秘書長、發言人、各部、會、總處、署、行、故宮

博物院首長；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行政院各部、會、總

處、署、行 
行政院各部、會、總處、署、行副首長（委員） 

內政部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總隊長 

外交部 
大使、公使、常任代表、副常任代表、台灣美國事

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防部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署長 

法務部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 

數位發展部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署長、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

署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局長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署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委員 

立法院 立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 司法院秘書長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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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考試院副院長、考試委員、秘書長、考選部部長、

銓敘部部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考選部 考選部政務次長 

銓敘部 銓敘部政務次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委員 

監察院 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秘書長、審計部審計長 

臺北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新北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桃園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臺中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臺南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 副市長暨一級機關首長 

各縣（市）政府 
副縣（市）長、列政務職之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

級機關首長 

 



附表二 

「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具結書」 
茲就本人所擁有之外國國籍情形，具結如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款(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2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之情事。 

□本人初任公職，所兼具之外國(    國)國籍，已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

並當依規定於民國  年  月  日(就到職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該外國國籍手

續，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件) 

□本人所兼具之外國(    國)國籍，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

所取得之證明文件，已於就(到)職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2項規定經

外交部查證屬實，並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件) 

□本人曾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任其他公職(曾任機關名稱：         ；

職稱：      )，茲擬任現職，所兼具之外國(    國)國籍： 

□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喪失外國(    國)國籍手續，並取得該國政府

核發之證明文件，且未再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確無國籍法第20條第1項(中

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之情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件) 

□業於初任公職就(到)職前已辦理放棄外國(    國)國籍，惟尚未完成

喪失該外國國籍手續，當依規定於  年  月  日(擔任第1個公職就到職

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外國國籍手續，並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件) 

本人以上具結為應於1年期限內完成喪失外國國籍手續，並取得該國政府

核發之證明文件，屆期仍未能取得放棄生效文件時，願接受免除公職。另本人

同意服務機關認為有需要時，應簽署授權查核外國國籍同意書，俾供機關辦理

查核。 

 具 結 人 ：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 

   
 服 務 機 關 ： 

 職 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 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擇一於具結書□欄內打「」。 

二、 上開具結所稱之公職，依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凡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 

三、 本具結相關程序請依公務人員(含政務人員)兼具外國國籍相關人事作業規定辦理。 

四、 應繳附之文件為外文者，須附中文譯本，並需經駐外館處或我國公證人認證。 

五、 具結書內容如有變動，當事人應於7日內主動向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重填具結書。 


